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06-3-1(105年度)綜稅基本稅額件數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件數

繳納基本稅
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
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
金額

員工分紅配股時價
超過面額部分

申報大於歸
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

每戶平均件數
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6926000010156182第1分位 167 298

137280122332422682第2分位 306 4169

182310000192886582第3分位 372 5190

193260000212737781第4分位 371 5178

207360101132488181第5分位 344 4137

216300000263808181第6分位 487 6271

238320201133448081第7分位 440 5202

263260200233718181第8分位 477 6214

220330010273968181第9分位 505 6285

226360132112948081第10分位 391 5165

195130407661962992653813合      計 3860 51909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所指之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